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作为广

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联泰环保拟对2017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保荐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

于2017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子公司的发展，解

决其资金需求问题，公司拟为子公司在2017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

事项做出预计，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被担保企业名称 2017 年度预计担保金额 

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 
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110,000 

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 42,000 
合计  152,000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此担保额度内发生的担保事项，将授权董事长与

相关银行签署上述融资保证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北二环二段6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建勲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和维护长沙市岳麓污水处理厂工程。（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100%股权，长沙市联

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6年 12 月 31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长沙联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0,482.2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9,137.99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31,344.23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563.36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2,810.49万元。 

截止 2017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长沙联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2,948.77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60,687.6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2,261.16万元，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1,537.2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16.93万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为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金

额人民币36,000 万元。 

（二）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中山东路与东兴路交界处汕头市新溪污水处理厂办公楼二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建勲 

经营范围：排水管网、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 

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99.50%股权，达濠市政

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0.50%股权，汕头市联泰新溪水

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6年12 月31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汕头

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050.00万元，负债为人民币0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4,050.00万元， 2016年尚处于项目建设期，未实现运营收入。 

截至 2017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10,460.0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60.0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000.00

万元，尚处于项目建设期，未实现运营收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为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具体期限和金额将依据被

担保子公司与银行最终协商后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金额不超过本次授予担保额

度人民币15.2亿元。 

四、本次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17 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且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此项担保事项尚需获得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17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

下意见：根据公司2017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保障2017年度

子公司投资实施项目的资金需求，提高子公司获得商业银行项目融资资金的效率，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的项目融资及综合授信共计人民币152,000万

元提供保证担保，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的授权系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因实际业务需

要发生的融资行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有利于其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下

属子公司的各类项目顺利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4,000万元，占公司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20.30%，

且无逾期担保。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联泰环保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其融资的

顺利开展，保证其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各类项目顺

利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利益。该事项内部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

定。申万宏源证券对本次联泰环保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联泰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  茜                 李志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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